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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配合各所屬機關辦理委外監造工程，內部執行專案管理業務

需求，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貳、委託設計監造階段應注意事項 

一、應依據工程會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作業要點及經濟部水利署工

程監造注意事項，將有關屬規範委外監造單位之相關規定，

應納入招標文件及委外契約內容；亦可將經濟部水利署工程

監造注意事項納入契約執行範疇，惟相關經費亦需納入考

量。 

二、依據工程屬性及規模，對於工程執行現場監造之實際所需之

最少人力，或明確規範各施工階段之最少監造人力，納入契

約範疇。 

三、評估該委託案件之工期，規範分階段或完工後及配合機關要

求之時間點，提出監造執行成果報告 2份(含各階段之成果

報告及總報告，並裝訂成冊)。 

四、上述執行成果報告內容，應包含所有執行監造業務之相關資

料(可採影本)，並應有該階段之各項資料之統計表、分析表

及彙整總表；相關資料如下: 

(一)文件目錄總表-含電子檔 

(二)監造報表-採用電子檔(掃描) 

(三)廠商所提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辦理情形—含電子檔 

(四)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—相關附件採用電子檔(掃描) 

(五)材料設備檢(試)驗管制總表—含電子檔 

(六)材料檢試驗管制統計表--相關附件採用掃描電子檔 

(七)施工品質檢試驗統計表—相關附件採用掃描電子檔 

(八)施工抽查統計表—相關附件採用掃描電子檔 

(九)相關缺失改善追蹤辦理情形-含電子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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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品質稽核辦理情形-含電子檔 

(十一)其他於監造執行階段，經機關要求屬監造執行範圍之相

關資料 

五、其他涉及監造執行階段之重點或特殊作業項目之相關規定，

應妥以規範之。 

叁、執行監造階段應辦理事項 

一、依據工程屬性及契約履約責任分工原則，擬訂下列控管文

件，並落實執行: 

(一)擬訂文件送審核定機制管控表，並於工程執行過程，依該

管控表執行管控。 

(二)擬訂符合契約規定內容之材料檢試驗管制總表，並依控管

表內所預定之時程，主動進行查證作業。 

(三)擬訂督導監造單位執行監造業務相關抽查、驗執行情形表

格。 

(四)擬訂契約規定辦理工程請款監督事宜。 

二、擬訂本工程督導計畫 

(一)依督導計畫時程，簽請機關工程督導小組進行督導。 

(二)簽發督導紀錄(限期完成改善)，並追蹤缺失改善辦理情形。 

(三)檢討彙整督導紀錄相關缺失，即時採取通知委外監造單位

進行改善，或採取必要之因應作為。 

三、依據履約責任分工原則，適時檢視委外監造單位是否依據契

約規定執行相關監造業務。 

四、落實執行委外監造契約之規定項目。 

肆、辦理驗收階段應辦理事項 

一、於施工廠商提出竣工時，應督促監造單位依規定完成竣工之

確認。 

二、掌握時程辦理工程驗收程序之簽辦，並配合協助辦理相關驗

收作業。 

三、於完成驗收程序後，適時辦理相關工程決算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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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述相關作業時程，應列表控管。 


